	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約用人員兼職申請書

	服務單位
	
	職稱
	
	姓名
	

	兼職態樣
	□兼職：　                 (機關、事業或團體名稱)
□兼課：						(課程名稱)
□兼任研究計畫：						(計畫名稱)
□其他：						 

	相關法令依據
	請敘明兼職法令依據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。

	兼職期間
	自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年   月    日

	工作內容
	

	工作時間
	□法定辦公時間以外：       小時(單週時數)
□法定辦公時間：       小時(單週時數)

	有無領受報酬
	□有：_____________
(註：金錢給與請敘明金額、領受方式等；非金錢之其他利益請詳述) 
□無

	其他兼職情形
(含報酬)
	

	申請人
簽名
	
	人事室
	
	主任秘書
	

	單位主管
	
	
	
	副校長
	

	
	
	
	
	校    長
	

	填表
日期
	        中 華 民 國    　 年  　  月   　 日

	一、說明：
(1) 本申請書依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約用人員管理要點第八點規定訂定。
(2) 各欄記載事項，本校得視需要於事前或事後查證。
(3) 報酬係指兼職受有金錢給與或非金錢之其他利益而言，但從事該項兼職所需支付之必要支出，如交通費、實報實銷之住宿費、餐費等，則非屬報酬範圍。
(4) 一份申請書以申請一個兼職為限。
(5) 本申請書批示後，正本請送本校人事室登錄存查。
二、法令參照：(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要點第8點)
約用人員於約用期間不得在校內、外兼職、兼課；但應學校業務需要且循行政程序陳請校長同意後不在此限。 
前項人員表現優良經校長同意者，得兼任校內其他計畫研究助理，兼職酬勞以支領二個工作酬金為限，且每月支領總額不得超過薪資總額之三分之一。 
兼職、兼課及兼任校內計畫研究助理，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四小時；其於辦公時間內兼任工作者，應在不影響本職業務的情形下自行以特別休假、加班補休或事假為之。 
未經同意在校內、外兼職、兼課者予以懲處，情節重大者得予解僱。
三、備註：請留意兼職期間不得影響本職工作，亦不得因兼職業務需要而要求加班。





國立 彰化師範 大學 約用人員 兼職申請書  

服務單位   職稱   姓名   

兼職 態樣  □ 兼職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機關 、 事業 或團體名稱 )   □ 兼課 ：             ( 課程 名稱 )   □ 兼任 研究 計畫 ：             ( 計畫 名稱 )   □ 其他 ：                

相關法令依據  請敘明兼職法令依據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。  

兼職 期間  自民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  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 

工作 內容   

工作時間  □ 法定辦公時間以外 ：           小時 ( 單 週 時數 )   □ 法定辦公 時間：           小時 ( 單 週 時數 )  

有無領受 報酬  □ 有 ： ___ __________   ( 註：金錢給與請敘明金額、領受方式等；非金錢之其他利益請詳述 )     □ 無  

其他兼職情形   ( 含報酬 )   

申請人   簽名   人 事 室   主任秘書   

單位主管    副 校長   

校      長   

填表   日期            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

